
解釋字號 釋字第95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51年02⽉28⽇

解釋爭點 公務⼈員消極資格規定於任⽤後仍有適⽤？

解釋文 　　公務⼈員任⽤法第⼗七條第⼆款所定之限制，即在任⽤後發

⽣者亦有其適⽤。

1

理由書 　　查公務⼈員任⽤法第⼗七條係規定公務⼈員不得具有之消極

資格，與公務員懲戒法第⼆條所定懲戒原因之限於違法廢弛職務

或其他失職⾏為者其意旨顯有不同，其有公務⼈員任⽤法第⼗七

條第⼆款所定之情形者既不得任為公務⼈員，則於被任為公務⼈

員後⽽始發⽣該項情事時，依立法本意⾃非不得免去其現職，⾄

公務⼈員因貪污⾏為經判決確定受緩刑之宣告者，依本院釋字第

六⼗六號解釋，於緩刑期滿再任公務⼈員時，其所受降級減俸之

懲戒處分仍應依法執⾏（參照本院院字第⼆四五⼀號解釋）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謝冠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徐步垣　黃正銘　史延程　諸葛魯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胡　翰　史尚寬　景佐綱　黃演渥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⾦世鼎　曾繁康　王之倧　林紀東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洪應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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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不同意⾒書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林
紀東 

查國家與公務員之關係為特別權⼒關係依照特別權⼒關係之理論
國家對於基於其任意承諾成立特別權⼒關係⽽違反特別權⼒關係
之秩序者原可加以懲戒毋俟法律之特別規定惟各國為保障公務員
⾝分計咸制定關於公務員懲戒之法律以限制懲戒權之發動激勵公
務員之⾃愛蓋依多數國家法例事務官既享有非由法定程序非基法
定⼿續不受撤職停職處分之⾝分保障權故須制定懲戒法規使於有
違法失職之⾏為時依照懲戒法所定之程序⽽受懲戒以貫徹保障公
務員⾝分之本意並以加強公務員之警覺我國公務員懲戒法制定之
本意亦在於此故其第⼀條規定⽈：『公務員非依本法不受懲戒但
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』其餘各條復就懲戒處分之原因內容
機關程序等規定綦詳俾能審慎將事以重公務員⾝分之保障雖除法
院組織法第⼀⼆法律外尚鮮保障公務員⾝分之直接規定然由公務
員懲戒法之立法本旨及公務⼈員退休法關於命令退休之規定觀之
（即公務員須合於⼀定條件者始得強制其退休）公務員未容任意
免職尤未容於懲戒機關為非撤職之懲戒處分後由主管⻑官就同⼀



案件比附與在職公務員無關之法條予以免職致失國家定立專法建
置懲戒制度之本意要甚明顯本件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未察及此竟
以公務⼈員「任⽤」法關於公務⼈員任⽤消極資格之規定輾轉牽
就執為主管⻑官可將公務員免職之根據且許其於公務員懲戒委員
會就同⼀案件已為⼀定懲戒處分後為之不僅按諸公務⼈員「任
⽤」法之名稱及其第⼗七條『有左列情形之⼀不得任為公務⼈
員……』規定之文字顯有未合且失國家建置懲戒制度之本意⽽影
響於懲戒權之效能故本席未便苟同 

相關法令 司法院院字第2451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66號解釋

公務⼈員任⽤法第17條第2款(43.01.09)

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(37.04.15)

相關文件 附件：考試院函

⼀、准⾏政院臺四九內字第四○⼆⼀號函據臺灣省政府呈復監察

院糾正處理苗栗縣政府地政科辦事員陳⽔宗因侵佔公款予以免職

於法不合有關公務⼈員任⽤法適⽤疑義請核⽰⼀案函請查照等由

⼆、經令銓敘部核議茲據呈復「⼀鈞院四⼗九年八⽉⼆⽇四九考

臺秘⼆字第○九四三號令暨附件均奉悉⼆查公務⼈員任⽤資各有

積極消極⼆種凡受消極資格之限制者縱有積極資格亦不能充任公

務⼈員公務⼈員任⽤法第⼗七條即為公務⼈員消極資格之具體規

定前臺灣省苗栗縣政府地政科辦事員陳⽔宗在服公務期間既有貪

污⾏為並經法院依法判決確定雖宣告緩刑⼆年依照司法院⼤法官

會議第六⼗六號解釋（曾服公務⽽有貪污⾏為經判決確定者在緩

刑期內應受公務⼈員任⽤法第⼗七條第⼆款不得任⽤之限制）在

緩刑期內既已抵觸公務⼈員消極資格⾃不應繼續任⽤良以公務⼈

員任⽤法所稱之任⽤指公務⼈員合法任⽤之程序及在職期間之全

程包括任⽤時及任⽤後⽽⾔法文及法意均甚明確倘該法第⼗七條

之效⼒僅限於公務⼈員任⽤時⽽不及合法任⽤後則該條各款除第

三款外其⼀⼆兩款將⽣獎進在職⼈員不法⾏動之結果⾄臺灣省政

府將陳員移付懲戒及免職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將陳員減⽉俸百

分之⼗期間六個⽉依照公務員懲戒法第⼆⼗五條（就同⼀⾏為已

為不起訴處分或免訴或無罪之宣告時仍得為懲戒處分其免刑或受

刑之宣告⽽未褫奪公權者亦同）及司法院院字第⼆四五⼀號解釋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INT/data.aspx?ty=C&id=C%2c245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66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6976&ldate=19540109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847&ldate=19480415&lser=001


（被付懲戒之公務員已去職者其所受之減俸或降級處分應以其再

任官職時所任職之級俸執⾏）似均無不當」等情

三、查該部核議意⾒雖似無不妥惟其要點仍係關於貴院院解字第

三九⼆六號第四○⼀七號以及釋字第六六號等解釋之適⽤疑義為

慎重起⾒茲抄同⾏政院函並檢同原附件計六份送請貴院⼤法官查

照解釋⾒覆為荷

⾏政院致考試院函

⼀、准監察院四⼗九年⼀⽉⼆⼗⽇四九監臺院機字第○○九九號

函為糾正臺灣省政府處理苗栗縣政府地政科辦事員陳⽔宗因侵佔

公款嫌疑予以免職於法不合抄檢糾正案文請查照辦理⾒復⼀案到

院

⼆、經令飭臺灣省政府為適當之處置並將處置情形具報旋據復稱

「⼀鈞院（四九）⼆⼀臺四⼗九內○五⼆九號令件奉悉⼆謹查陳

⽔宗前在苗栗縣政地政科辦事員任內因意圖為⾃⼰不法之所有侵

佔對於公務上所持有之物經法院判決處有期徒刑八個⽉緩刑⼆年

確定依照前奉鈞院四五、七、五臺四⼗五⼈三六五三號令釋⽰係

屬貪污案並奉考試院四五、⼀⼀、⼀四、四⼗五臺試秘文字第⼆

⼀⼀九號令抄發司法院⼤法官會議議決釋字第六六號解釋曾服公

務⽽有貪污⾏為經判決確定者在緩刑期內應受公務⼈員任⽤法第

⼗七條第⼆款不得任⽤之限制予以免職尚無不合與鈞院四七⼀⼆

八臺四⼗七⼈字第○四六四號令專案釋⽰公務員觸犯公務侵佔罪

者即認為有貪污⾏為在緩刑期內⾃應受公務⼈員任⽤法第⼗七條

第⼆款不得任⽤之限制意旨相符該陳員既經觸犯公務侵佔罪經法

院判處有期徒刑八⽉緩刑⼆年確定本府遵照鈞院釋⽰予以免職似

無不合⾄該陳員因經管檢查公耕地承領農⼾經費不當⾏政上不無

過失經本府移付懲戒後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減⽉俸百分之⼗



期間六⽉係屬⾏政過失之處分⽽其經本府免職係因貪污案受公務

⼈員任⽤法第⼗七條第⼆款之限制係屬普通任免性質顯屬⼆事復

查本府衛⽣處花蓮港檢疫所所⻑⾺敬援前亦因同案情觸犯侵佔公

務上所持有之物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七⽉緩刑⼆年確定經本府予

以免職並經以四六、九、⼀⼆府⼈⼄字第六⼆⼀⼆五號呈復監察

院察核並未蒙監察院對本府處置有何不當之指⽰三本案涉及應⽤

法律問題歷年本府處理此項案件向極審慎以期毋枉毋縱鈞院對本

案法律應⽤問題倘認有再函請司法院詳予解釋之必要仍請鑒核⽰

遵四謹抄呈考試院四五、⼀⼀、⼀四、四⼗五臺試秘文字第⼆⼀

⼀九號令暨附件本府四八、九、⼀⼆府⼈⼄字第六⼆⼀⼆五號處

理⾺敬援免職呈復監察院文及臺灣⾼等法院四⼗五年度判字第⼆

七⼀三號刑事判決書⼀份呈請察核」等語當經本院於本年三⽉三

⼗⽇以臺四⼗九內字第⼀七四五號函復監察院詧照在案

三、嗣復准監察院本年五⽉⼗七⽇四九監臺院機字第八五四號函

為再糾正臺灣省政府處理苗栗縣政府地政科辦事員陳⽔宗免職案

於法不合抄檢糾正案文請查照辦理⾒復⼀案到院

四、經再轉飭臺灣省政府具復稱⼀謹按司法院院解字第三九⼆六

號解釋公務員雖受刑之宣告⽽經宣告緩刑並未褫奪公權⼜未受免

職懲戒處分者在緩刑期內除不合於公務員任⽤法外非不得留⽤及

院解字第四○⼀七號解釋受緩刑之宣告者在緩刑期內除別有關於

消極資格之限制外仍得為公務員基上反⾯解釋該陳⽔宗既因貪污

案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八⽉緩刑⼆年確定雖未受撤職懲戒處分惟

其在緩刑期內⾃應受公務⼈員任⽤法第⼗七條第⼆款之限制（即

受消極資格之限制）故不得留⽤似甚為明顯⼆依照監察院所指司

法院⼤法官會議議決釋字第六六號解釋僅係公務員任⽤者⽽⾔對

於已合法任⽤之公務員必須依照公務員懲戒法規定才能解除職務

不得依任⽤法規之限制予以解除職務如係照此解釋凡貪污案經判

決確定未任⽤者可依據公務⼈員任⽤法拒絕任⽤⽽對於已任⽤之

公務員倘有貪污⾏為經法院判決確定者反⽽不能約束免職在立法

精神上似有⽋合理且依照司法院院解字第三七五六號解釋主管⻑

官將其所屬職員免職非懲戒法上之懲戒處分⾜⾒司法院尚認為主

管⻑官基於⾏政監督權之⾏使不將所屬職員免職似不必⼀定要依

照公務員懲戒法之規定三本案既經監察院再糾正本應遵照執⾏惟

歷年本府處理此項案件遵照鈞院歷次釋⽰凡受公務⼈員任⽤法第



⼗七條第⼆款之限制⽽免職者甚多處理上頗有困難公務⼈員任⽤

法第⼗七條第⼆款是否僅指公務⼈員任⽤者⽽⾔抑或經任⽤後凡

有貪污⾏為經法院判決確定者可依任⽤法規定之限制予以解除職

務不無疑義謹請鈞院⼀⽅⾯函請司法院詳予解釋⼀⽅⾯函請監察

院俟司法院解釋後本府再⾏處理以免辦理有所分歧等語

五、查本案關鍵在於公務⼈員任⽤法第⼗七條第⼆款之限制是否

僅指公務⼈員任⽤時⽽⾔抑於任⽤後不應有其適⽤因事關貴院主

管範圍相應檢同原糾正案文各⼀份暨抄附原呈附件全份函請查照

惠⽰卓⾒為荷




